　　江苏高等学校新转入学生党员审核办法（试行）
　　第一条  高校新转入学生党员（以下简称：新生党员）是高校学生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切实保证新生党员质量，规范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江苏高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 本办法适用于年度内新入学的研究生、普通本专科生及转学、参军复员返校等学生中的中共党员。
　　第三条  新生党员审核工作由高校党委组织部门牵头负责，学生所在院系党组织具体承办。
　　第四条  新生党员审核一般包含材料审查、组织谈话等环节。
　　第五条  材料审查。
　　党组织要对新生党员档案材料认真审核，审核内容主要包括：
　　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否规范。开具介绍信的单位是否为具有直接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；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否在有效期内等。
　　档案材料是否齐全。材料主要包括：入党申请书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、参加党课培训学习证明材料、政审材料、入党志愿书等，正式党员还应有转正申请书、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。其它材料如思想汇报、推优材料、党支部考察报告、群众意见、本人自传等,不作硬性要求。
　　档案材料是否真实。重点审查档案材料的内容、时间、签字、印章是否真实、合乎逻辑；是否存在空缺、涂改、填写不规范等现象；材料信息与本人学籍档案信息是否一致等。
　　发展党员条件标准、程序是否符合规定。重点审查年龄是否符合条件；材料中培养发展单位党组织是否与学生学习、工作单位一致，是否具有发展党员权限；发展时间是否为其离开工作单位或毕业离校3个月前；入党积极分子培养、教育、考察时间是否满1年等。
　　第六条  组织谈话。
　　党组织要指定专人与新生党员进行谈话，谈话内容主要包括：
　　本人的入党过程，包括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培养的时间，召开支部大会的时间、地点，入党介绍人及上级党组织派人谈话情况等。
　　本人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，对一些党内或社会热点、难点问题的认识等。
　　本人今后的打算，包括如何加强党性修养，如何在专业学习、社会工作、校园生活等方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争做优秀学生党员等。
　　第七条  对于审核中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其党员身份一般不予承认。
　　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时未满18岁的（2014年5月后）；
　　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的；
　　无党员档案材料或入党志愿书、入党积极分子考察登记表、政审材料、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等主要材料缺失且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；
　　发展程序违反规定的，如培养考察期不满1年，党组织不具有发展党员权限或与本人工作、学习所在单位不一致，在离开工作单位或毕业离校前3月内办理发展党员手续的；
　　经组织谈话发现，本人对发展成为党员经过不知情或与档案材料明显不符的；
　　本人主动放弃，或无正当理由不转组织关系的；
　　存在其他违反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规定的。
　　第八条  审核结果的处理。
　　对经调查拟认定具备党员身份的新生党员，院系党组织要及时报学校党委组织部门复核，复核确认后接收其组织关系并编入相应党支部，所属党支部通知本人并指派专人与其谈话，了解其思想状况，加强教育管理。档案材料须在新生入学6个月内转至所在基层党组织。
　　对经调查拟不予承认党员身份的新生，院系党组织要及时上报学校党委组织部门，组织部门指派专人进行复核确认后报学校党委批准，报省委教育工委备案。院系党组织要指定专人向学生说明情况，并经本人签字确认后形成书面材料，与发展党员材料、组织关系介绍信等一并保管，不退回原单位党组织，必要时向其原单位党组织说明情况。不承认党员身份不是党内处分，院系党组织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，并指派专人做好学生思想工作，了解掌握思想实际，及时进行帮助引导。经院系党组织考察符合培养条件的，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继续培养，条件成熟后发展入党。
　　对于档案审查中发现的入党手续不完备、入党材料不全、逻辑混乱等问题，应及时与其原单位党组织或其上级党组织联系，辨别真伪，弄清原因。确属不熟悉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及有关规定而出现的失误，由原单位党组织按照发展党员有关规定补充更正有关材料，材料补充齐全且审查合格后，接收其组织关系，无法完善的要在其《入党志愿书》“备注”栏说明情况。
　　第九条  审核工作要求。
　　各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新生党员审核工作，指派专人负责。对于审查材料中发现的问题，要认真查证、仔细核实。
　　新生党员审核工作一般应在新生入校1个月内完成，各高校可结合本校实际合理安排工作进度。
　　新生党员审核工作中应注意方式方法，切实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。
　　第十条  全省高校新招录、调入的教职工党员审核参照此办法实行。
　　第十一条  本办法由省委教育工委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二条 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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